关于做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
 
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金融机构、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部分高等学校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档案局，中央各指导检查组：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大量文件材料，是我党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推动科学发展的真实记录，对于今后工作查考、历史研究、经验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做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明确职责，指定专人，认真做好文件材料（包括纸质文件材料、照片、音像材料、电子文档等）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确保相关文件材料的齐全完整。

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结合实际，明确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归档的文件材料主要包括：

1、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关于成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机构的文件；

2、各级领导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

3、各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印发的各种文件的印制稿、签发稿；

4、各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召开的各种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录音、录像、照片；

5、各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作出的重要决策、实施方案、总结、报告、大事记、新闻宣传材料等；

6、各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检查组、巡回检查组在工作中形成的工作方案、情况报告、调研材料等；

7、重要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材料；

8、其他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

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按照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文件材料及时归档。各地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撤销时，要将其档案向同级组织部门移交；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撤销时，要将其档案向本部门、本单位档案部门移交；各级指导检查组、巡回检查组完成工作后，要及时将文件材料报同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归档。

四、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把做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要积极配合本地区及相关部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主动开展服务，加强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文件材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的业务指导，确保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档案资料的完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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